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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23條及第27條，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及

相關公共事業，平時應實施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及檢查、民生

物資飲用水之供應與分配等準備工作。 

二、社會救助法第26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視災情需要，提供

受災戶膳食口糧等災害救助。 

貳、目的 

    為避免天然災害發生後，糧食及民生用品供應斷絕，以致民眾生活陷

入困境，並確實執行救濟應變措施。藉由災前物資儲備，建構完善之物資

調度網絡，以確保災害救濟糧食及民生用品供應，特訂本作業原則。 

參、權責 

一、社會局負責： 

（一）訂定民生救濟物資整備及管理等作業規定。 

（二）定期彙整各區公所依災害潛勢預估之臨時收容人數。 

（三）統一採購基本民生物資並安排廠商配送至各區公所。 

（四）督考各區公所民生救濟物資整備情形。 

二、區公所負責： 

（一）辦理民生救濟物資的緊急購置、儲存及發放。 

（二）依災害潛勢計算各區預估收容人數。 

（三）配合每年度定期督考。 

 



肆、原則 

一、各行政區臨時收容人數及民生救濟物資安全存量原則如下： 

（一）區公所應依各行政區範圍內災害潛勢地區保全人數及災害經驗

預估臨時收容人數，並由社會局每年定期檢視及彙整。預估臨

時收容人數=各行政區內土石流、山坡地老舊聚落、水災潛勢地

區保全人數加總×20%，預估臨時收容人數未達50以50人計，達

50人未達100人以100人計，達100人未達150人以150人計，以此

類推。 

（二）民生救濟物資安全存量應以下列存量公式進行儲備： 

1. 民生救濟物資：2日×每人日消耗量×預估臨時收容人數。 

2. 特殊需求物資：2日×每人日消耗量×特殊人口比例×預估臨時

收容人數，並應考量轄區高齡者、嬰幼兒、女性等不同族群

之特殊需求。 

3. 物資儲備應依安全存量及災害經驗，預存足以因應2日內所

需之充足民生救濟物資安全存量，遇災情擴大不足以因應時

再進行緊急採購。 

二、物資儲備原則： 

    參照衛生福利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因應天然災害避難收容

處所緊急救濟民生物資整備及管理要點範例」及本市災害物資儲備經

驗，範定本市必備六大基本民生救濟物資，分別如下： 

（一）礦泉水：2日 x每人每日三公升（600c.c x 5瓶）x預估臨時收

容人數。 

（二）免洗內褲：預估臨時收容人數。 

（三）運動服：預估臨時收容人數。 

（四）盥洗包：包含盥洗備品、臉盆、拖鞋、毛巾、杯子，並依據預



估臨時收容人數數量儲備。 

（五）睡袋與輕便被毯：預估臨時收容人數。 

（六）其他特殊需求物資：依各區實際需要酌量購置或配置。包含： 

1. 食品類：嬰兒奶粉、成人奶粉、麥片、罐頭等。 

2. 寢具類：帳篷、睡墊、躺椅等。 

3. 衣物類：兒童運動服、外套等。 

4. 日用品類：奶瓶、衛生棉、嬰兒尿布、成人尿布、手電筒、

電池、防疫用品（口罩、手套）等。 

三、物資供應原則：本市民生救濟物資以提供災害發生收容避難所為原

則。 

四、近/逾期物資處理原則： 

（一）各區公所應注意物資保存期限，近逾期物資須於保存期限屆滿

前90日，依程序專簽奉核轉送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社會福利

機構或予以報廢。另物資轉贈出庫時，保存期限仍應至少有30

日。 

（二）已逾期或已不堪使用之物資應依規定報廢或銷毀。 

（三）無保存期限及保存期限逾10年（睡袋、拖鞋、PPSU奶瓶等）之

物資，自購買日起10年為期限，可於到期時視物資保存情形繼

續存放或轉贈、報廢。 

（四）每年4月及10月底前，各區公所應將「近/逾期處理情形表」函

報社會局備查。 

伍、作業執行 

一、物資整備、儲放及管理階段 

（一）社會局應指定專人辦理民生救濟物資之購置、督導等事宜，辦

理事項如下： 



1. 每年度初應預撥民生救濟物資經費至各區公所，供各區公所

緊急採購所需熱食及零星民生救濟物資。 

2. 社會局簽定民生救濟物資預約式發包採購契約。 

(1)每年防汛期前調查社會局及各區公所次年度基本民生救

濟物資需求項目，統一採購基本民生救濟物資，並配送

至各區公所儲備。 

(2)契約內容應包括：本市於重大災害時，廠商接獲本局通

知後6小時內，應依本契約議定單價及本局所需品項、數

量，送達指定地點，如因災害影響無法如期送達，廠商

應立即向同業調度同等品支援；廠商亦須配合參與本市

天然災害演習。 

(3)基本民生救濟物資，由簽約廠商運送至社會局及區公

所。於災害來襲前調查各區公所民生救濟物資儲量，若

需提高儲備數量，廠商隨時補充之。 

3. 社會局應視需求申請 動支本市災害準備金，並得撥付經費

予各區公所自行採購因地制宜所需物資。 

4. 每年防汛期前，社會局辦理各區公所民生救濟物資整備情形

督考事宜，必要時得隨時抽查各區公所民生救濟物資籌備情

形，如有缺失應通知區公所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二）各區公所應指定專人辦理民生救濟物資之緊急購置、儲存管制

事宜，辦理事項如下： 

1. 各區公所應選擇優先收容學校或其他適當地點儲放物資，且

為避免因災害發生後交通中斷影響物資運輸，應先行將民生

救濟物資分送至物資固定儲放學校或適當處所存放。 

2. 民生救濟物資應分類儲放，並繪製「儲放區位置圖」張貼於



儲放區。 

3. 儲放區應定期紀錄溫溼度，並保持乾燥。 

4. 儲放區應備置並確實登載「人員進出表」、「物資進出表」、

「物資數量統計表」。 

5. 物資進出包含因保存期限屆期、或因演習救災使用，應登入

衛生福利部「社政防救災整合平台」執行物資入出庫功能，

並填寫「物資請領單」。 

6. 每月5日前各區公所應更新「基本民生救濟物資存量表」、

「民生救濟物資數量統計表」及「民生救濟物資進出明細

表」，並以電子檔報送社會局備查。 

7. 各區公所需繕造「定期盤點表」，每年3月底前，進行全面盤

點並函送社會局備查；每年6月、9月、12月底前完成每季抽

查盤點，並以電子檔報送社會局備查。 

8. 各區公所應於防汛期前，每年4月底完成民生救濟物資儲

備，並配合社會局辦理民生救濟物資督考事宜。 

二、物資發放階段 

（一）災害發生時若區公所民生救濟物資不足時，依下列程序啟動物

資調度網絡： 

1. 區公所緊急採購民生救濟物資。 

2. 當區公所緊急採購之物資不足支應時，啟動跨區民生救濟物

資支援。 

3. 向社會局預約式發包廠商申請緊急進貨。 

4. 緊急安置所開設時，由社會局或各區公所與民間志工團體聯

繫，引進熱食。 

5. 災害72小時至緊急安置所撤除時，協調百貨、餐盒食品等商



業同業公會以平價供應熱食及民生必需品。 

（二）重大災害發生時，依下列作業原則進行： 

1. 救濟物資支援管道：社會局應定期與下列合作單位建立通暢

聯絡管道，以供災害發生時物資調度之準備，並與民間志工

慈善團體每年召開會議研討有關合作與改進措施。 

(1)開口契約廠商物資採購。 

(2)合約量販業者物資採購：通知合約量販業者所需物資品

項及數量，由其協助運送至本局指定地點，交由物資管

理站人員或指定人員簽收。若因故無法運送，則聯絡貨

運業者調派車輛協助運送物資。 

(3)四大超商等災害支援協議單位跨域合作： 

a. 與四大超商（統一、全家、萊爾富、OK超商）、全聯

福利中心、胖卡餐車等民間團體簽定「災害救濟物資

支援供給協議書」。 

b. 針對緊急少量物資需求，由社會局聯繫超商、量販業

者窗口，請求超商門市協助配送物資至災民收容所，

亦可由區公所逕派車前往全聯提領物資供收容所災民

使用。 

c. 若須大量物資支援時，聯繫超商供應商，請超商物流

中心配送物資至社會局物資集結站後，再由新竹物流

協助配送至各收容所。 

(4)跨縣市物資支援：透過衛生福利部「社政防救災整合平

台」查詢各縣市可供支援物資，並依本市與各縣市簽定

之相互支援協定提出物資支援申請，或請中央協助調度

所需物資。 



(5)民間團體物資支援：聯繫本局「防救災民生物資暨人力

資源體系」內各資源團體，請其協助提供民生救濟物

資，另請商業同業公會協助調度供應商及物流業者之供

應能量，提供社會局緊急採購及運送。 

(6)募集民間捐贈物資： 

a. 利用本府「公益臺北愛心平台」公告召募之物資品

項、數量及收受地點，並依社會局受理各界捐物及分

配實施作業計畫進行執行募集作業，若募集物資已達

所需數量，應立即發布停止召募訊息。 

b. 對各界捐贈的救濟物資，應予專案登記彙整，並適時

轉發受災民眾。捐贈物資若有剩餘，應併入平時救濟

物資之調度及列管。 

2. 物資集結點之擇定原則： 

(1)位於重要交通道路附近。 

(2)避開災害潛勢區。 

(3)一樓大型室內空間為優先。 

(4)出入口可供車輛進出載運。 

(5)設有管理人員。 

3. 救濟物資運送支援管道： 

(1)平時預先規劃物資運送路線：為避免因災害發生後交通

中斷影響物資運輸，社會局得協請本府交通局協助預作

物資運送路線之規劃，俾利救濟物資之運送。 

(2)民間貨運業者支援運送：聯絡貨運業者將物資載送至臨

時儲放地點或收容安置處所，若運輸能量不足，則請臺

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協助調度各業者車輛，以支



援物資運送等救災工作。 

(3)國軍車輛協助運補：協請臺北市後備指揮部及憲兵202指

揮部調派車輛運送物資，若有需要則透過後備指揮部聯

繫國軍各作戰區支援運送物資至各收容安置處所。 

(4)申請空中運補：通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向空勤總隊或國

搜中心提出空中運補申請，直升機起飛集結地點以大量

物資集結點為原則，且應先協調集中空投地點，以提升

空投安全與效率。 

（三）各區公所須於災害後將民生救濟物資異動及補充情形報送社會

局備查，如有缺失應於社會局通知後一個月內改善。 

（四）各區公所於演習時應以發放近逾期物資為原則。 

陸、本計畫若有不足時，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